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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以下简称《条例》）有关规定，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对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认真回顾和总结，现将有关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 信息公开概况
2016年，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条例》，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各项内容，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纳入经常化、制度化轨道，坚持对外和对内公开紧密结合，整体推进实行政府信息公开责任制，把政府信息公开的总体任务分解、细化，明确到具体科室，责任到人，保证公开内容的全面、真实、准确，不断提高政府信息公开质量。
二、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一）主要内容
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开政府信息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种类型：机构概况、政策法规、办事机制、工作经验、工作动态、行政权力、信息公开年报等类型；公开的主要方式是环翠政务网、中心门户网站、政务信息公开查阅点、办事指南、业务手册、环翠区微信公众订阅号、微博等形式。
（二）公开信息数量
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坚持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作为依法行政、加强监督、勤政廉政建设的一项基本制度,同时拓宽公开渠道,使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到充分保障。2016年，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主动在政府网站上公开信息共206条，其中:①借助环翠区政府门户网公开政府信息34条;②通过本单位网站公开政府信息117条;③通过本单位信息公示栏、LED显示屏公开政府信息55条。（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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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申请公开信息情况
2016年，本报告年度无收到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本报告年度，本单位无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
四、复议、诉讼和申诉信息情况
2016年，未发生对本单位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行政诉讼案和有关的申诉案。
五、政府支出、收费情况
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政府信息公开受理的工作人员由本单位人员兼任，保障经费纳入本单位统一核算管理。由于未发生针对本单位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行政诉讼案和有关的申诉案，因此未发生行政复议、行政申诉有关费用。2016年度，本单位无任何收费情况。

六、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存在主要问题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办政府信息公开总体运行正常，信息公开快、质量高、效果显著，但与广大群众日益提高的信息知悉需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和不足：
1.中心信息的质量参差不齐，日常工作信息较多而高水平的综合信息较少。
2.创新力度不够，目前还是通过中心网站、LED显示屏等传统的方式进行信息公开。
（二）改进措施
1.加强对信息工作人员的锻炼，鼓励多写多看，提高信息水平。
2.注重信息的社会效应，做好信息把关，发挥好中心各类信息渠道的引导作用。
3.积极推进网上行政审批和智慧大厅建设，建设中心微信平台，开展网上深度办理，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七、2017年目标任务
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将继续围绕“三联三联”工作和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以依法行政、规范服务、提高效率为主线，不断拓宽公开载体、丰富公开内容、强化队伍建设，推动信息公开水平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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